国家税务总局玉林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税务处理决定书
玉市税二稽处〔2021〕26号

​​​​​​​​​​​​​​​​​​​​​​​​​​​​​​​​​​​​​​​​​​​​​​​​​​​​
广西联恒弘益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50922MA5P8X6199）

我局（所）于2021年1月25日至2021年5月19日对你（单位）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涉税情况进行了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
违法事实
（一）你单位存在走逃（失联）情况

检查组根据税务登记信息、工商登记信息到你单位注册地址：陆川县北部工业园区（百丰物流园旁一号门面），发现你单位已关门，也无法联系你单位相关人员；你单位法定代表人梁光柱在税务机关预留的电话号码和生产经营联系电话均为15077787588，经拨打，该电话为空号；检查小组于2021年1月26日在你单位注册生产经营地址陆川县北部工业园区（百丰物流园旁一号门面）张贴了《税务检查通知书》(玉市税二稽检通一〔2021〕2号)，以示文书送达，并制作了现场笔录由陆川县北部工业园区居民谭育彬见证。于2021年1月27日向你单位注册地址陆川县北部工业园区（百丰物流园旁一号门面）通过邮政EMS邮递寄出《税务检查通知书》(玉市税二稽检通一〔2021〕2号)、税务文书送达回证，于2021年2月4日因无法联系收件人（联系电话15077787588）被退回，之后检查小组于2021年2月7日在纳税申报的国家税务总局陆川县税务局珊罗分局办税服务厅（公告栏处）张贴了《税务检查通知书》(玉市税二稽检通一〔2021〕2号)，以示文书送达，并制作了现场笔录由办税服务厅遇见的办事人员见证，到目前为止，你单位仍然被认定为非正常户，也未向税务机关提供相关涉税资料。

(二）你单位申报后直接走逃不纳税

根据征管资料反映，你单位2019年12月共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0份，开票金额884955.8元，税额115044.2元,价税合计1000000元。你单位已申报12月份销售收入884955.8元，应纳增值税115,044.20元、城市维护建设税8053.09元、教育费附加3451.33元、地方教育附加2300.88元。你单位申报后未缴纳税款直接走逃。

（三）你单位有销售无购进

1.检查人员根据增值税发票数据应用分析系统查询，你单位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未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2.经征管部门从金三系统查核提供资料显示，你单位在2019年12月31日领取空白增值税专用发票10份。

3.经征管部门从金三系统查核提供资料显示，你单位在2019年12月31日共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0张，其中未作废发票10张，金额884955.8元，税额115044.2元，价税合计1000000元；作废发票0张。具体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况如下：

（1）开具给南宁桂广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未作废增值税专用发票3张，发票代码：4500191130，发票号码：01336056、01336057、01336061，发票金额265486.74元，发票税额34513.26元，价税合计300000元，发票货物或劳务名称为工程机械租赁。

（2）开具给广西嘉腾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未作废增值税专用发票4份，发票代码4500191130，发票号码：01336058、01336059、01336060，01336065,发票金额353982.32元，发票税额46017.68元，价税合计400000元，发票货物或劳务名称为工程机械租赁。

（3）开具给南宁市弘川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未作废增值税专用发票3份，发票代码4500191130，发票号码：01336062、01336063、01336064,发票金额265486.74元，发票税额34513.26元，价税合计300000元，发票货物或劳务名称为工程机械租赁。

（四）你单位资金流情况

经查询你单位向税务机关报备所列的银行账户(广西陆川农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银行账号：5506120101118630018)与南宁桂广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广西嘉腾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南宁市弘川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均无资金往来。

（五）你单位的下游受票企业调查情况

检查组实地调查了你单位的三户下游企业：南宁桂广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南宁市弘川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广西嘉腾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检查情况如下：

南宁桂广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出具纸质说明称其要求与你单位先开票后申请工程款，后因联系不上你单位负责人，且不想与你单位继续合作，故不再找你单位负责人，且未付款，也没有货物交易。但是已收取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且已入账。

南宁市弘川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出具纸质说明称已收到你单位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没有付款记录和货物交易，于2020年11月对上述异常发票做了进项转出。

广西嘉腾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纸质说明称2019年12月与你单位洽谈过合作的相关事宜，达成了口头协议，后因预付款过多没有达成合作，并告知了你单位，但是你单位已开具了预付款的发票，因此退回了上述发票，也没有入账及付款。

（六）你单位的股东询问证词

检查组在广西陆川县珊罗镇鹤山村村委的帮助下联系到了你单位另一位股东覃建龙，经询问，覃建龙称其被骗作为你单位的股东，实际并没有在你单位工作。同村同队的邻居梁海华骗覃建龙说帮他注册公司，法定代表人梁光柱让他一起合伙成立公司，这样可以贷款做点生意，后来并没有贷到款，在2019年12月30日去工商注册你单位，覃建龙也只是签个字，直到后面你单位发生欠税，税务局追他缴纳税款他才发觉自己被骗了。覃建龙称你单位根本没有经营，是个空壳公司，实际上是拿发票去卖，他也到过你单位经营地点几次，里面只摆放了两台电脑，没有机械租赁，他也打过电话给梁海华和法定代表人梁光柱，也都联系不到。

综上所述，你单位存在票款不一致，大宗交易未付款、虚假交易的嫌疑。

处理决定
（一）经实地调查、电话查询、涉税事项办理核查，你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查无下落的情况，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走逃（失联）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认定处理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76号）的规定，决定认定你单位为“走逃（失联）企业”。

（二）你单位有销售无购进，申报后未缴纳税款直接走逃，大宗交易没有收付款，未真实发生租赁业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587号）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走逃（失联）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认定处理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76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走逃（失联）企业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检查问题的通知》（税总发〔2016〕172号）的规定，决定认定你单位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0份，金额884955.8元，税额115044.2元，价税合计1000000元，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

具体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如下：发票代码：4500191130 ，发票号码为：01336056、 01336057、01336058、01336059、01336060、01336061、01336062、01336063、01336064、01336065（共10份）。

（三）你单位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超过5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587号）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令第37号）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你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已涉嫌犯罪。根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国务院令第310号）第三条，《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公通字〔2010〕23号）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法〔2018〕226号）的规定，决定将本案向公安机关移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根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国务院令第310号）第三条、第十条规定，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在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或者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后，再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

（五）你单位虚开上述1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待对你单位下达《税务处理决定书》后，由协查岗向受票方税务机关开出《已证实虚开通知单》。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按照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整。

你（单位）若同我局（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玉林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二Ｏ二一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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